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部分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审核意见 

1、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2、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及为公司农业板块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有利于公司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 

3、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参与此次非公开发行，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方对公司发

展的信心和支持，相关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参与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1、本次增资的目的为进一步参与投资金融机构领域，符合公司多元化投资的发展战略。 

2、公司以自有资金对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

营无重大影响，不存在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输送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徐彩堂、关卓华、胡凤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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